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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

（2023-202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当前，深圳覆盖全域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，

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总体建设水平还不够高，与建设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提出的要求相

比还有较大差距。随着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

家新征程，人民群众对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、环

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，对公共法律服务提出更多更高的

需求。编制《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（2023-202

一、制定规划的主要背景和意义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

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建设完备

的法律服务体系，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

设，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加

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，完善公共法律服

务体系，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“建设

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”作出总体部署。习近平

总书记对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“要加

快建设覆盖城乡、便捷高效、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

体系”“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、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，让

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服务更加便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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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》，是深圳立足新时代，顺应新要求，加快推进公共法

律服务领域改革创新，建设更高水平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

的重要举措和现实需要。

二、主要起草过程

2022 年 7 月，深圳市委印发《法治深圳建设规划（2021

－2025 年）》，对全市加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作出

部署要求。2022 年 10 月，市委依法治市办印发《〈法治深

圳建设规划（2021－2025 年）〉重要举措分工方案》，明确

要求编制公共法律服务发展规划。2022 年 11 月，市司法局

成立规划编制工作组，开展前期谋划及素材征集工作。2022

年 12 月，市司法局召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工

作会议，正式部署和启动规划编制工作。经前期调研、征集

素材、拟定框架、形成初稿、内部征求意见、组织专家论证

并多次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此次《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

设规划（2023-2025 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三、总体框架、内容及特色亮点

此次规划坚持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，锚定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

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》为基本遵

循，全面贯彻落实《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（2021

—2025 年）》《广东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（2023-2025

年）》《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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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方案（2021-2025 年）》等文件提出的新目标、新任务、

新要求，着眼于人民群众“急难愁盼”，以增强公共法律服

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为目标，在率先完成司法部、省司法厅

“十四五”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主要指标的基础上，力争

对标先进、率先示范，提出更高的标准、更实的措施，推动

深圳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。

规划共十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是规划背景。《规划》系统梳理、总结了“十

三五”时期我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，并对“十

四五”时期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分析

研判。

第二部分是总体要求。《规划》明确提出了“十四五”

时期我市推进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、基本

原则和主要目标。其中，对照司法部《“十四五”时期公共

法律服务工作主要指标》，提出了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公共

法律服务工作的 25 项主要指标，其中约束性指标 6 项、预

期性指标 19 项。

第三部分是全面加强党对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领导。

《规划》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、明确行业

党建政治责任、大力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党的建设三个方面，

对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级各类法律服务机构作出了

具体要求和指导，并提出以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行业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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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全面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党的建设，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

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。

第四部分到第九部分是具体任务。明确提出了“十四五”

期间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 6个方面 22项具体任务。

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。从统筹配置城

乡法律服务资源、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、深化一村（社

区）一法律顾问工作、发挥司法所在公共法律服务中的基础

性枢纽性作用、健全调解制度机制、强化“互联网+公共法

律服务”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。

二是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。从全面实施“八五”

普法规划、提高普法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

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。其中，提出了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

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双向融合的相关创新举措。

三是保障司法公正。从促进法律援助服务高质量发展、

改革完善公证体制机制、健全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使用衔接机

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。

四是促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专业化。从全面提升律师

服务能力水平、服务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、高质量推进破产

制度改革、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制度、鼓励发展法律志愿服务

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。其中，将打造企业合规示范区、推

进破产制度改革工作纳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我市首

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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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打造涉外法律服务高地。从加强涉外涉港澳法治交

流协作、推动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展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

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。其中，深化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

事务所试点工作、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

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

作、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考试等多项工作均为我市结

合“双区建设”进行的探索创新和特色举措。

六是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及粤港澳大湾区

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制度。从完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体系、

加强法律职业资格管理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制

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。

第十部分是实施保障。从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强经费保障、

加强队伍建设、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等方面提出了具体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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